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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东湖风景区扶贫工作专项
预算编制说明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精准扶贫工作的

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接续推进巩

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

定，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。立足东湖风景区精准扶贫和对口支

援工作实际，规范专项资金使用，推进专项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

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继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。

二、编制原则

一是集中管理，统筹安排的原则，按照集中资金、集中管理、

集中使用、集中分配“四个集中”的原则，扶贫专项资金由区经

济社会发展局（区扶贫办）统一调度和协调。二是专款专用，重

点优先。扶贫工作资金为专项资金，必须专款专用于我区精准扶

贫和对口支援工作，不得挪作他用。三是结合实际，确保效果。

扶贫资金的使用要坚持从实际出发，遵循客观规律，讲求绩效原

则，必须符合扶贫工作的实际情况和总体要求，坚持硬件与软件

相结合，输血与造血相结合，当前与长远相结合，与乡村振兴相

结合。

三、工作目标及主要任务

根据东湖风景区管委会部门职责分工，区经济社会发展局负

责承担精准扶贫和对口支援工作，根据省、市扶贫办要求，做好



2

扶贫工作，根据市发改委部署，做好省内对口支援及援疆工作。

帮助帮扶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

四、收支预算安排情况

（一）收入预算

2021 年东湖风景区扶贫工作专项预算总收入 610 万元，为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

2021 年东湖风景区扶贫工作专项预算总支出 610 万元，按

照使用用途，主要包括：

1、办公经费 42 万：其中区扶贫办 3 万，森林公园 3 万，听

涛 3 万，落雁 3 万，城管、磨山、市政 10 万。各单位办公经费

参照往年惯例，用于购买办公用品、印刷，驻村队员购买保险，

驻村水电、生活用品及房租，贫困户及驻村队员慰问等费用。

2、新洲区潘塘街产业帮扶资金：300 万

3、对口十堰郧西槐树林特场产业帮扶资金：40 万

4、对口来凤县百福司镇产业帮扶资金：40 万

5、对口五峰县傅家堰乡产业帮扶资金：40 万

6、援疆产业项目经费：15 万

7、驻村队员伙食、通讯、交通补贴：29 万，根据考勤记录

每月据实报销。

8、新洲区潘塘街谢畈村、曾岗村、易河村项目建设产业经

费：90 万，其中曾岗村 30 万、易河村 40 万、谢畈村 20 万，根

据当地规划，进行建设项目帮扶。

9、机动经费：不可预见性活动经费，如对口 7 个点发生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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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、洪涝等自然灾害情况共 14 万元。

五、预算执行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预算执行主体责任。作为扶贫工作资金预算执行

主体，区经济社会发展局将紧紧围绕绩效目标考核，严格各项目

审核管理，加强项目预算执行，并按照相关程序，规范地使用资

金。

（二）加快预算执行进度。区经济社会发展局将根据工作计

划安排及项目实施情况，对专项资金用途进行细化，明确预算执

行时间；完善相关程序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合理安排资金使用。

（三）提高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。区经济社会发展局将进

一步加强绩效目标过程管理，严格落实绩效评价制度，确保全年

绩效目标的实现。

因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，目前新的文件政策省市

尚未正式出台，经咨询市扶贫办，2021 年扶贫工作年度预算仍

按 2020 年标准设置，后续如有新的政策，及时申请调整。

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经济社会发展局

2020 年 11 月 19 日


